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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与利津宏祥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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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东法民三禁字第9号

申请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城登州路5号。  

负责人：姜远峰，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艳芳，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利津宏祥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利津县利津镇小李村西南。  

法定代表人：宋继文，经理。  

申请人主张： “中国石化＋朝阳图案”图文商标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于2000年4月14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

局核准的注册商标，商标注册证为1385942号，核定服务项目第37类（车辆加润滑油、车辆加油站等）。2002年2月1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山东分公司）签订了《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中石化山东分公司使用“中国石化＋朝阳图案”商标，同时授权中石化山东分公司处理山东境内

发生的侵犯该注册商标使用权案件。2006年6月28日，中石化山东分公司授权申请人处理在东营地区发生的侵犯该注册

商标使用权的案件。2006年8月起，被申请人未经申请人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加油站使用“中国石化＋朝阳图案”商

标，侵犯了申请人享有的注册商标使用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因目前被

申请人的侵权行为仍在进行中，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为维护其权益，申请人于2006年9月25日向本院提出诉前禁令申请，请求依法裁定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使用“中国石

化＋朝阳图案”商标。申请人已向本院提供了担保。  

经审查，本院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被申请人利津宏祥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中国石化＋朝阳图案”商标。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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